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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967号予以注册，于

2020年9月24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2024年8月9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

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已终止《基金合同》，并对本基金进行清算。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4

年8月16日，本基金管理人自2024年8月19日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履行基

金财产清算程序，详见基金管理人于2024年8月12日发布的《关于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根据基金管

理人于2024年8月14日发布的《关于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终止上市的公告》，本基金于2024年8月19日终止上市。 

本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24年8月19日组成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

进行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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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嘉实H股50ETF(QDII) 

场内简称 H股ETF基金 

基金主代码 159823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9月24日 

基金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4

年8月16日）基金份额总

额 

29,363,219.00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通过主要投资于标的ETF，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

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3%，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3%。 

投资范围 

本基金以标的ETF基金份额为主要投资对象。此外，为更好地

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其他资产。 

境内市场投资工具包括：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国

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衍生工具（股指期货、股票期权

等）、债券资产（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

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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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资产支

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现金资产以及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 

境外市场投资工具包括：标的ETF基金份额、标的指数成份股

及备选成份股、非成份股的港股。 

其中在投资香港市场时，本基金可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境外投资额度或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进行投资。 

本基金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参与融资业务

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

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ETF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本基金标的指数为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及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

更，或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更换的其他指数 

主要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标的ETF实现对标的指

数的紧密跟踪。如因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

踪偏离度超过投资目标所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

避免跟踪偏离度进一步扩大。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本基金将在

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用

一级市场申赎的方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标的ETF

的买卖。本基金还将适度参与标的ETF基金份额交易和申购、赎

回的组合套利，力争增强基金收益； 

2、股票投资策略:本基金将根据政策因素、宏观因素、估值因

素、市场因素四方面指标，在本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范围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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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适时调整各市场股票的配置比例及投资策略； 

3、债券投资策略； 

4、衍生品投资策略； 

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6、融资及转融通证券出借。 

业绩比较基准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折算）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混合

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投资于境外证券

市场上市的基金及股票，需承担汇率风险以及境外市场的风

险。 

本基金为股票型指数基金，跟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主要投资

于标的ETF，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

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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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967号《关于准予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法律

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自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1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

于2020年9月24日正式生效，募集规模为296,363,219.00份基金份额。 

自2020年9月24日至2024年8月16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

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进行表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2024年8月9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

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已终止《基金合同》，并对本基金进行清算。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4

年8月16日，本基金管理人自2024年8月19日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履行基

金财产清算程序，详见基金管理人于2024年8月12日发布的《关于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根据基金管

理人于2024年8月14日发布的《关于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终止上市的公告》，本基金于2024年8月19日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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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报告 

4.1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报告截止日： 2024年 8 月 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8月 16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668,124.77 

结算备付金 1.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814,157.67 

其中：基金投资 19,814,157.67 

资产合计 20,482,283.94 

负债和净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8月 16日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1,457.06 

应付托管费 485.68 

其他负债 76,447.77 

负债合计 78,390.51 

净资产：  

实收基金 29,363,219.00 

未分配利润 -8,959,325.57 

净资产合计 20,403,893.4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482,283.94 

注 1：报告截止日 2024 年 8 月 16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净值 20,403,893.43 元，基

金份额总额 29,363,219.00 份。 

注 2：本清算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

和会计核算方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以清算基础编

制。于 2024年 8月 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

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

相关数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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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算事项说明 

本基金的清算期间为自2024年8月19日至2024年9月4日止。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

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按照

《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应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

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清算期间的律师费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5.2 资产处置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金额1.50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的结算备付金本金和应计利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每月初第6个工作日对

结算备付金进行调整, 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应计利息预

计于2024年9月21日收回。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活期存款利息为491.09元，预计于2024年9月21日收回。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基金投资。基金投资金额为19,814,157.67元人

民币，截止2024年8月21日已变现21,863,411.02元港币划入托管账户。 

5.3 负债清偿情况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 1,457.06 元，该款项已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支

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 485.68元，该款项已于 2024年 8 月 19日支付。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 76,447.77元，为审计费、预提信息披露费。其中，应

付 2023年度审计费和预提清算审计费合计为 55,000.00元，该款项将于清算结束后支付；

预提信息披露费为 21,447.77 元，该款项将于清算结束后支付。 

 

5.4 清算期间的损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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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4年 8月 16日基金净资产 20,403,893.43 

加：清算期间（2024年 8月 19日至 2024年 9 月 4日）收入  

1、存款利息收入（注 1） 2,836.10 

2、债券利息收入 - 

3、投资收益（注 2） 1,425,610.55 

4、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211,299.32 

5、汇兑损益 -60,263.80 

减：清算期间（2024年 8月 19日至 2024年 9 月 4日）费用  

1、交易费用（注 3） 11,725.65 

2、税金及附加 1,846.61 

减：期间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1、基金赎回款 - 

二、2024年 9月 4日（清算报告出具日）基金净资产 20,547,204.70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存款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下一自然

日（2024年 8月 17日）至 2024年 9月 4日止银行存款利息。 

    注 2：投资收益系最后运作日未变现基金等自 2024 年 8 月 19 日至 2024 年 9 月 4 日

止处置取得的投资收益。 

注 3：交易费用系最后运作日未变现基金等自 2024 年 8 月 19 日至 2024 年 9 月 4 日

止处置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4 年 9 月 4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

为 20,547,204.70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

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律师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 2024 年 9 月 5 日至清算款项支付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利息归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

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

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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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基金资产清算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

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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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清算审计报告  

6.1.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清算事宜之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00-8800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二四年九月四日 


